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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6 年8月29日(星期一)  14：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 

票 时 间 为 股 东 大 会 召 开 当 日 的 交 易 时 间 段 ， 即 9:15-9:25,9:30-11:30 ， 

13:00-15:00 ； 通 过 互 联 网 投 票 平 台 的 投 票 时 间 为 股 东 大 会 召 开 当 日 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湖州市和孚镇星光大街1688号行政楼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章沈强先生。 
 

会议议程:  

一、与会人员签到（13:30—14:00）；  

二、大会开始，主持人介绍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三、宣读星光农机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四、推选计票人和监票人，宣读议案审议及表决办法，介绍见证律师；  

五、宣读议案： 

1、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六、股东讨论并审议议案； 

七、现场以记名投票表决议案；  

八、与会代表休息(工作人员统计网络及现场投票结果)；  

九、宣读会议(现场加网络)表决结果；  

十、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一、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二、签署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十三、宣布会议结束。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确保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须知，请出席股东大会的

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本次股东大会设立秘书处，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 

关事宜。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请按规定出示证券账户卡、身份证或法人单位

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等证件，经大会秘书处查验合格后，方可出席会议。为保证

本次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的合法权

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大会秘

书处工作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以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拒绝其

他人员进入会场。 

三、为保证会场秩序，场内请勿大声喧哗。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将手

机调至静音状态。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秘书处

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 

四、大会正式开始后，迟到股东人数、股份额不计入表决权数。特殊情况下， 

应经大会秘书处同意并向见证律师申报同意后方可计入表决权数。 

五、股东参加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法定权利，同时

也应履行法定义务。股东事先准备发言的，应当事先向大会秘书处进行登记，由

公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股东临时要求发言或就相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经大

会主持人许可，会议主持人视情况掌握发言及回答问题的时间。 

六、股东在大会上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每位股

东（或股东代表）发言不得超过 3 次，每次发言的时间不超过 5 分钟，发言时应

先报告所持股份数额和姓名。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等回答股东问题，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可能损害公

司、股东共同利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七、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公司将通

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规定的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若同一表决权出现现场和网络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现场股东大会表

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

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单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

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表示，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均视为“弃

权”。 

八、公司聘请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8月 29日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 1：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鉴于洪暹国先生提交了辞去独立董事职务的书面辞职报告，经公司董事会提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提名蒋建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已经上交所审核无异议。 

蒋建东先生的简历请见本议案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大会审议。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8月 29日 

附件： 

蒋建东先生，1974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

教授，博士生导师。荷兰 wageningen 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农业机械学会高级会员，浙

江省装备制造业智能农机产业技术联盟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浙江

省科技计划评审专家、金华市“双龙计划”等项目评审专家。2007 年入选浙江省新世

纪“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2013 年入选浙江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013

年入选首批浙江省青年科学家计划项目。现任浙江工业大学特种装备与先进加工技术

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 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科农业工程装备及自动化

方向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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